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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 21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退役军人事务厅（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 在3年(36个月， 下同）内按每户每年12000元为限额依

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 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千上述扣减限额的， 减免税额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千上述扣减限额的， 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期不足1年的， 应当按月换算其减免税限额。 换算公式为： 减免税限额＝年度减免税限额-c-l2X实际经营月数。 城市

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二、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 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定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6000元， 最高可上浮50%，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企业按招用人数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算企业减免税总额， 在核算减免税总额内每月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

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千核算减免税总额的， 以实际应

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为限；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

附加大千核算减免税总额的， 以核算减免税总额为限。

纳税年度终了， 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 企业在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时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 当年扣减不完的， 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企业工作不满1年的， 应当按月换算减免税限额。 计算公式为： 企业核算减免税总额＝2每名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本年度在本单位工作月份-c-12 X具休定额标准。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三、 本通知所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

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本通知所称企业是指属千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

四、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 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申报时， 注明其退役军人身份， 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义

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

退出现役证》留存备查。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 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1．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

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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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证》； 2. 企业与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 3. 自主就业退役上兵本年度在企

业工作时间表（见附件）。

五、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既可以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又可以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可

以选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但不得重复享受。

六、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 1 日至2021年12月 31 日。纳税人在2021年12月 31 日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

未满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千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 （财税 (2017) 46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停止执行。

退役士兵以前年度已享受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满3年的，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受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且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

各地财政、税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主动做

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逐

级向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反映。

附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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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

2019年2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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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enterprises employ self-employed demobilized soldiers, sign labor contracts with a 
duration of more than one year, and lawfully pay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they are 
eligible for fixed deductions in value-added tax, urban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tax, 
education surcharges, local education surcharges,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incentives. 
These deductions are based on the actual number of employees hired, starting from the 
month when the labor contract is signed and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are paid, and last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The fixed deduction standard is 6,000 RMB per person per 
year, with a maximum increase of up to 50%. The local government may determine 
specific fixed deduction standards within this range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Total deduction amount/year per person = 6,000 RMB * 150% = 9,000 RMB/year
Total deduction amount/month per person = 9,000 RMB / 12 = 750 RMB/month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of the tax policies stipulated in this notice is from January 1, 
2019, to December 31, 2021.




